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诉讼且公司 

及实际控制人被限制高消费、业务整改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作为天津圣

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报告

事前审查及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2019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

具了大信审字[2020]第 27-00055 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

留意见《2019年度审计报告》和大信备字[2020]第 27-00014号《关于对天津圣

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具体如下： 

《专项说明》中“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无保留意见的内容”



所述：“1、贵公司最近三年经营业绩不稳定，连续亏损，2019 年净亏损

1,034,241.64元、2018 年净亏损 1,393,508.50 元、2017年净亏损 5,634,750.43

元，2016 年以前净亏损 865,849.23 元，累计亏损 8,928,349.80 元。贵公司净

资产为负，负债总额高于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偿债能力差。 

2、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根据在 2019年度全国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监督检查和测评能力验证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责令贵公司

（推荐证书编号：DJCP2010120029）开展为期 12 个月的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开

展等级测评业务。整改期为 2019年 12月 16 日至 2020年 12月 16日。 

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公司涉及诉讼且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

法定代表人张惠军被下达限制消费令 

根据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津 0101 执 299 号《执行裁定书》

所述，“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程党哲与被执行人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执行纠纷一案中，本院作出的（2019）津 0101民初 7286号民事调解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

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

执行和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

定，裁定如下：终结本院（2020）津 0101 执 299 号案件的执行。本裁定送达后

即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津 0101 执 299 号《限制消费令》

所述，“本院于 2020 年 01月 13日立案执行申请人程党哲申请执行你单位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

义务,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对

你单位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你单位及你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

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张惠军不得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

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

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



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

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

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

需的消费行为……” 

主办券商针对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平台已查询到的公司涉诉案件、公司及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被下达限制消费令事项督

导公司提供相关法律文件，但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未向主办券商提供资料，

主办券商无法进一步获知本事项的具体情况，也无法获知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涉诉

事项。 

3、公司业务整改 

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根据在2019年度全国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测评机构监督检查和测评能力验证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责令公司（推荐

证书编号：DJCP2010120029）开展为期12个月的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开展等级测

评业务。整改期为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2月16日。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张惠军被

下达限制消费令，将可能影响公司的业务开展，对公司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被要求对等级测评业务开展为期 12个月的整改，整改期基本覆盖 2020

年度，前述事项将对公司 2020年的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连续亏损，2019 年末净资产为负，且主营业务被要求整改，其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督促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将持续关注公司

上述风险事项的进展以及公司的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20]第

27-00055 号《2019 年度审计报告》； 

（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备字[2020]第

27-00014 号《关于对天津圣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有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三）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津 0101执 299号《执行裁定书》； 

（四）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津 0101执 299号《限制消费令》。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7月 10日  


